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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江西省新余市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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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任务
结合国家及省级数据产业政策，立足新余市高铁新区现有数字经济产业基础，围绕“补短板、强优势”完善产业链条，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激活新质生产力动能，明确新区数据产业发展方向及路径，完成以下研究任务：
1. 数据产业发展环境研究：系统研究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、国家及省级相关政策环境、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，结合新余市高铁新区“以产兴城、产城融合”的发展理念，分析政策对新区数据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与落地路径。
2. 数据产业发展现状分析：分析我国数据产业整体发展现状与趋势，通过深入调研，全面梳理新余市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基础、产业结构、企业主体、人才储备、现有优势及存在的短板，明确产业发展所处阶段。
3. 数据产业发展标杆地区研究：针对国内外典型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开展案例分析，分析其数据产业现状、发展模式等分析，为新余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。
4. 新余市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定位和政策建议：结合新区发展基础与标杆经验，明确数据产业发展定位，提出新余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建议、工作举措及实施路径。
（二）成果要求
《江西省新余市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研究报告》和《江西省新余市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研究调研报告》：电子版本及纸质版本各一份，纸质版需装订规范、加盖公章。
注：成果需符合国家及省级数据产业相关政策要求，贴合新余市高铁新区实际，具备完整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（三）进度要求
1. 项目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，完成全面调研工作，梳理调研数据与资料，形成研究调研报告初稿；
2. 项目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，结合调研情况与标杆经验，完成研究方案初稿，形成征求意见稿；
3. 项目合同签订后4个月内，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，完成研究报告及方案终稿，提交招标人验收。
（四）团队人员要求
1. 项目负责人1名，具备数据产业相关研究或咨询经验，熟悉数据要素政策及区域产业发展规律；
2. 项目团队其他成员不少于2人，团队成员需具备相关专业背景，拥有丰富的研究或项目实操经验，确保研究工作高质量推进。
二、商务条件
1.履行地点：新余市高铁新区管理委员会指定地点。
2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个月内，完成全部研究成果的编制，并通过招标人验收。
3.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%；提交研究方案初稿（征求意见稿）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%；研究成果终稿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%。
4.验收要求：验收标准严格遵循本响应文件约定、国家及省级相关规范，结合新余市高铁新区数据产业发展实际需求，由招标人新余市高铁新区管理委员会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视为完成交付；若成果不符合要求，服务方将在规定期限内无偿修改完善，直至验收通过。
注：上述“第四章 采购需求”中所有内容需完全响应，否则投标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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